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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退休儲金條例施行細則草案總說明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業經  總統以一百零九年六

月十日華總一經字第一○九○○○六四二六一號令公布，為辦理農民退

休儲金之提繳、停止或請領程序及條件等，予以補充或明定執行細節，

爰依本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施行細則」草案，

共分四章，計三十二條，其要點如次： 

一、 因參加農民退休儲金者須為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故本條例第三

條第二項所定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應與農民健康保險條例定義

相同，爰予規範。（草案第二條） 

二、 主管機關每月共同提繳之金額，由勞保局按月計算，送請主管機關

於再次月底前撥付。(草案第三條) 

三、 規範農民開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時，應檢附之文件。（草案第四條） 

四、 農會對於開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案件，應確認為未滿六十五歲實際

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草案第五條） 

五、 明定農民開始或停止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自農會列表通知勞保局

當日起算。 (草案第六條) 

六、 農民向農會提出申請調整提繳比率之次數規定。(草案第七條) 

七、 農會送交勞保局之申報資料有疏漏時之補正程序，及農民個資變更

或錯誤時申請變更程序。(草案第八條及第九條) 

八、 農會應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之相關文件規定。(草案

第十條) 

九、 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金額採按月計算，每月以三十日計；開始或停

止提繳之當月未全月提繳者，依實際提繳日數按每月三十日比率計

算。(草案第十一條) 

十、 以自動轉帳方式按月扣繳農民退休儲金之時點、扣繳不成功之月份

不計入實際提繳期間、扣繳不成功得由農會轉知農民，及農民不得

請求補繳等規定。(草案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十一、 農民不符合提繳資格條件期間，農民及主管機關已提繳金額與收

益，由勞保局辦理退還農民及扣還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草案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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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勞保局擬訂年金生命表、平均餘命、利率及金額之計算，報請主

管機關核定後應主動公開，並至少每三年檢討一次。（草案第十

五條） 

十三、 農民退休儲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以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

計算之收益，其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及計算收益之定義。

（草案第十六條） 

十四、 勞保局擬訂年金生命表及適用全國、原住民及身心障礙身分之年

金生命表，與適用身心障礙身分之農民規定。（草案第十七條及

第十八條） 

十五、 請領農民退休儲金時，因時差尚未提繳金額之處理方式。（草案

第十九條） 

十六、 農民、農民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提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申請之相

關程序及應檢附文件等規定。（草案第二十條至第二十六條） 

十七、 明定應發給之農民退休儲金，由勞保局匯入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

請領人指定之金融機構之本人名義帳戶。（草案第二十七條） 

十八、 勞保局以書面命農民或法定繼承人限期返還之三十日內期限規

定。（草案第二十八條） 

十九、 勞保局應擬具決算報告，並按月將相關書表送基金運用局彙整，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草案第二十九條） 

二十、 辦理農民退休儲金可免徵印花稅、免納營業稅及所得稅之情形。

（草案第三十條） 

二十一、 本細則規定之各種書表格式，由勞保局定之。（草案第三十一

條） 

二十二、 本細則之施行日期。（草案第三十二條） 


